
切   結   書 

申請人○○○申請營業之○○（商號/公司名稱），其申請營業據點為宜

蘭縣      鄉（鎮、市）      村（里）      路     段    巷      號，

僅作為聯絡辦公處使用，如有不實，願負相關法律責任，恐口無憑，特

立此切結書為據。 

 

此   致 

 

宜蘭縣政府 

 

 

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簽章並加蓋公司印鑑章） 

戶籍地址： 

聯絡地址： 

聯絡電話： 

 

 

中    華    民    國         年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
